附件2
广西产业计量支撑体系提升项目申报指南
一、申报主体
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辖区内经营的企业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二、申报内容及补助标准

（一）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期间，获批建设国家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、计量数据建设应用基地、碳计量中心、“一带一路”计量测试研究中心、国际法制计量组织（OIML）证书指定实验室等，每个最高补助400万元；获批全国计量文化和科普资源创新中心每个最高补助50万元；获批省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每个最高补助150万元。

（二）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期间，获批发布国家计量技术规范（含修订），每项技术规范主要制修订单位（排名第1位）最高补助50万元，其他制修订单位最高补助20万元。

（三）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期间，新建广西最高社会公用计量标准，每项最高补助30万元；在广西辖区内研发标准物质获得国家定级证书，每项最高补助10万元。
三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《广西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（广西产业计量支撑体系提升项目）》。

（二）证明材料（根据申报内容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）
1.国家级、省级计量中心/实验室/基地建设：获批文件材料；
2.计量技术规范体系建设：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发布文件材料；

3.计量标准能力建设：广西最高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、国家标准物质定级证书复印件。
（三）申报单位的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等材料复印件。

（四）其他必要的证明材料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计量处，联系人：廖水莲，电话：0771-5300282，材料邮寄地址：南宁市青秀区怡宾路1号1207室。
